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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发改函〔2022〕26号

重庆市长寿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政协重庆市长寿区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

会议第 345号提案的复函

郭伟委员:

您提出的《关于我区国有投资项目摒弃“低价中标”评标办

法的建议》（第 345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:

一、关于评标方法的有关规定

1.《招投标法》第四十一条对评标方法有明确的表述，即：

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，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，

这是设立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法律依据。

2.《重庆市招标投标条例》第十八条明确评标办法分为经评

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和综合评估法。要求具有通用技术、性能标准

或者招标人对其技术、性能没有特殊要求的工程，应当采用经评

审的最低投标价法。



― 2 ―

3.《重庆市工程建设项目评标方法暂行办法》（渝府办发

〔2019〕114号附件 7），要求依法必须招标的施工类项目，应当

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。

目前，为有效遏制串通投标行为，市政府以渝府办发〔2019〕

114号文件对运用什么评标办法进行了要求，对依法必须招标的

施工类项目原则上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，其技术特别复杂

或者招标人对其技术、性能有特殊要求，且取得行业主管部门认

定的项目除外，其他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由招标人自主选择

评标方法。

二、执行过程中加强规范管理

一是建立低价中标风险担保制度。对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

价法的招标项目，规定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要求中标人提供

低价风险担保，并明确担保方式和扣减担保金额的情形。中标价

格低于最高限价 85%的，招标人在发出中标通知书前，应当要求

拟中标人提供担保。拟中标人拒不提供或者不按时提供的，视为

放弃中标，招标人有权不退还其投标保证金。

二是强化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管理。及时制定了《重庆市长

寿区政府投资和建设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强化项目法人责任

制，项目单位对工程质量负责监督，签订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应明

确约定施工质量标准和相应责任。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，落实

现场质量监督人员和责任，尤其是对工程的重要结构部位和隐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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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必须做到现场监督，责任到人。行业主管部门加大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抽查检查力度，对施工单位合同履行情况和人员到岗履职

情况进行重点监管。

三是加强投标人信用管理。未按要求缴纳低价中标风险担保

的拟中标人，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按照信用管理办法的规定，

对不良行为直接记 12分，纳入重点关注名单，进行相应惩戒。对

合同执行不到位的中标人，项目法人建立完善信用档案，将合同

及履约信息纳入信用记录，按相关行业规定报送主管部门处理。

三、加强行业自律

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，组织业内企业加强对相关法律

法规及现行政策的培训学习，把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经验在

行业内广泛运用，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和服务，引导招标投标行业

健康有序发展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我们会以适当方式把您的良好的愿望向市级相关部门反映。

同时，也会以您的提案作为努力做好我们工作的导向，细化工作

措施，加大力度进一步完善相关监管制度，严格落实标后合同变

更规范管理，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加强对招标项目建设进度、

质量和安全的监管。

此复函已经重庆市长寿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涛审签，

对复函有何意见和建议，请填写在回执上反馈给我们，以便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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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改进工作。

重庆市长寿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2 年 5 月 10 日

（联系人：郑智文，联系方式：40245080）

抄送：区政协提案委，区政府办公室。


